



C33D平台系列车型采购体系权益义务转让三方协议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经济开发区采和路1号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丙方：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为响应北汽集团战略规划部署，发挥甲方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业优势，基于甲方与丙方签订的《增资协议》，丙方将C30D、C33D平台系列车型相关的供应商体系、商务关系、工装模具等资产以及涉及的权利与义务转移至甲方。
[bookmark: _Toc199668937]鉴于丙方、乙方就丙方采购所需零部件的相关事宜已签订了《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售后备件价格协议》及技术方面的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乙方已明确知悉并同意丙方将C30D、C33D平台系列车型相关零部件商务关系等转至甲方事宜，并承诺已与丙方签订的前述法律文件和已向丙方作出的保证、承诺对乙方仍具有约束力，且将继续遵守已与丙方签订的前述法律文件和已作出的保证、承诺。甲方取代了丙方在乙丙签订的前述法律文件和乙方已向丙方作出的保证、承诺的权利义务。
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丙方株洲分公司向乙方采购C30D、C33D平台系列车型相关零部件时，按照甲乙之间相关法律文件（包括甲方取代丙方而获得的与丙方有关的权利义务）约定的条件开展订货、结算等业务。为明确甲、乙、丙三方在零部件采购方面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特签订本协议，供甲、乙、丙三方共同遵守。
1、 乙方应按照丙方向乙方下达的《零部件采购订单》中的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要求及已与甲方签订的文件的约定向丙方供应零部件。
2、 丙方根据相关的价格协议、采购订单等信息，与乙方之间直接进行结算。
3、 零部件的结算价按照甲方和乙方签订的最新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执行，甲乙双方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签订之前，按照原乙丙双方签订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执行。
4、 乙方在丙方依据该期《零部件采购订单》所涉及的零部件订购数量支付相应金额的货款前，应向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送到丙方指定收货地点且经过丙方验收合格后，由丙方通知乙方开具发票，丙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日起60日内，丙方以银行承兑汇票、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货款。
5、乙方的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账号：
6、 除本协议约定的零部件的订购及结算外，与零部件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质保、索赔等所有其他事项，仍均按照丙方和乙方签订的技术方面的协议、《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中与零部件相关的条款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及丙乙双方已签订的其他法律文件和乙方已作出的保证、承诺等执行。
7、丙方和乙方已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丙乙双方已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有效期届满需要续签的，以及因对《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等进行修改、补充而须签订相关法律文件的，将由甲方和乙方签订。除甲丙双方向乙方明确通知零部件的采购和结算不再由丙方执行外，前述续签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或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涉及的零部件的采购和结算将仍由丙方执行。
8、乙方承诺供应丙方的零部件的价格、条件等均严格依照甲乙双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的约定执行，甲乙双方的前述法律文件签订之前，仍按照原乙丙双方签订的前述法律文件执行。因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由采购结算方向乙方追偿。
9、乙方在售后备件的质量、供应能力等方面违反甲方、乙方在技术方面的协议、《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售后备件价格协议》及甲乙双方签订的其他法律文件中的约定的，乙方应遵守对供应丙方的售后配件价格的承诺。
10、甲方在与乙方就零部件采购价格进行谈判时，有权将乙丙之间交易的零部件数量、规模等作为谈判的基础，乙方违反本协议中对零部件价格的约定擅自提高价格的，应向甲方支付违反价格承诺行为所涉及的订购数量的总金额的30%的违约金。若造成甲方或丙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若因甲方下达的生产计划变更导致丙方采购量变化，或其他由于甲方原因导致的事宜，由前述事实致使乙方损失的，由甲乙丙三方就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补偿事宜进行协商。若仅属于丙方与乙方的采购、供货而发生的货款纠纷，或其他非甲方原因导致的事宜，甲方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11、乙方违反《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订单》等甲乙双方签订的其他法律文件中的约定的质量、供应能力、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要求的，乙方应按照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约定的违约责任标准应向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乙双方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签订之前，仍按照原乙丙双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执行。
12、乙方违反甲方、乙方之间关于价格的约定，依甲方、乙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13、乙方已知悉零部件工装模具资产归属由丙方转移至甲方，清单以附件为准，详见《附件一：零部件供应商工装模具清单》。 
14、本协议对零部件的订购、结算等日常业务操作过程中的未尽事宜由乙、丙双方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15、甲、乙、丙三方均应保守在谈判及签订、履行本协议及本协议提及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工装模具价格协议》、《技术开发费协议》和《售后备件价格协议》相关技术协议等法律文件过程中所知悉或获取的他方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的一方应向受损害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一直有效，直至相关商业秘密已合法在社会上公开。
16、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
协商或调解解决。如协商或调解未成，甲、乙、丙三方同意将争议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解决。
17、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18、本协议一式七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丙方执三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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